調  查  報  告
[bookmark: _Toc524892368][bookmark: _Toc524895638][bookmark: _Toc524896184][bookmark: _Toc524896214][bookmark: _Toc524902720][bookmark: _Toc525066139][bookmark: _Toc525070829][bookmark: _Toc525938369][bookmark: _Toc525939217][bookmark: _Toc525939722][bookmark: _Toc422834150][bookmark: _Toc421794865][bookmark: _Toc529218256][bookmark: _Toc529222679][bookmark: _Toc529223101][bookmark: _Toc529223852][bookmark: _Toc529228248][bookmark: _Toc2400384][bookmark: _Toc4316179][bookmark: _Toc4473320][bookmark: _Toc69556887][bookmark: _Toc69556936][bookmark: _Toc69609810][bookmark: _Toc70241806][bookmark: _Toc70242195]案　　由：據訴，新北市政府向原教育部體育署申請前瞻基礎建設「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補助經費，用以建置「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然完工後疑有路面安全設計不良且營運管理紊亂等情案。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bookmark: _Toc529222686][bookmark: _Toc529223108][bookmark: _Toc529223859][bookmark: _Toc529228262][bookmark: _Toc2400392][bookmark: _Toc4316186][bookmark: _Toc4473327][bookmark: _Toc69556894][bookmark: _Toc69556943][bookmark: _Toc69609817][bookmark: _Toc70241813][bookmark: _Toc70242202][bookmark: _Toc421794872][bookmark: _Toc422834157]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新北市政府（以下或稱市府）以建置自行車道為目的，向原教育部體育署（下稱原體育署，民國【下同】114年9月9日升格為運動部）申請前瞻基礎建設「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補助建置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111年3月1日竣工，同年7月3日通車後，據訴：路面工程安全設計不良及營運管理紊亂，影響自行車使用者權益，不符建置經費補助目的。案經調閱新北市政府、教育部等機關卷證資料，並請內政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下稱交通部運研所）提供專業與實務意見，再於114年9月30日赴現場履勘，同年10月29日詢問新北市政府相關人員，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bookmark: _Toc422834158]新北市政府向原體育署申請前瞻基礎建設「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補助經費，建置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設計廠商基於活化歷史建築、維護當地生態景觀及串連周遭景點並促進觀光發展等多元需求，提出高架棧道設計構想，自行車道鋪面採用鋼筋間距2.4cm之格柵及隧道內低照度照明設計，完工後採預約制管理。有關陳訴人反映之意見，經本院實地履勘瞭解，乃係屬公共政策理想與實際執行間之差距，新北市政府透過對具文化資產之舊隧道活化再利用，成功新闢1條連接雙溪牡丹與瑞芳三貂嶺之「休閒漫遊」自行車道，適合「不同族群」之運動需求並兼顧當地生態維護，並未偏離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之核心目標。
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第貳章、計畫目標第一節、目標說明略以：「營造友善自行車道為打造臺灣成為自行車島，完成綠色休閒網絡，提供民眾多元、豐富之休閒運動環境，計畫以2策略分別辦理：1.針對休閒運動園區或各地名勝景點建置自行車道環狀路線。2.既有自行車道優質化，藉由與城鄉建設他項計畫積極整合（如浪漫臺三線等），以增加『休閒、遊憩』等功能」。教育部107年2月1日臺教授體字第1070004736號函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說明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申請經費補助時，將營造適合「女性、銀髮族、身心障礙者」運動及平等無障礙之運動環境納入考量。內政部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下稱市區道路設計規範）第二篇第五章腳踏自行車道設計5.2.1規定略以：「腳踏自行車道宜堅實平順，表面宜平整防滑」，第九章鋪面設計9.1鋪面種類規定：「車道鋪面種類依其使用材料，區分為瀝青混凝土鋪面、水泥混凝土鋪面；依其性質分為柔性鋪面、剛性鋪面」，第十四章無障礙設施14.1無障礙通路規定略以：「無障礙通路之鋪面規定如下：1.表面宜維持平順，並宜採防滑材質。2.若採石材或磚材鋪面，其接縫處均應勾縫處理，勾縫完成後應與鋪面齊平。3.無障礙通路上應避免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或蓋板，無法避免時，格柵長邊應與行進方向垂直，開孔短邊宜小於1.3cm；蓋板宜具止滑特性」。交通部運研所西元（下同）2017年修訂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下稱自行車道設計手冊）亦有相同類似規定。
新北市三貂嶺及牡丹兩地區因地形地勢阻隔，迂迴且陡峭的山路造成兩地景點無法串連，觀光發展不易，因此在地方人士倡議下，將塵封已久日治時期建造的三貂嶺隧道、三瓜子隧道活化再利用，爰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於101年辦理一般道路可行性評估，因隧道結構型式仍有其法令使用限制，建議將隧道修補，將其功能定位為自行車道，連結猴硐-三貂嶺-牡丹，進而配合臺鐵沿線觀光發展之建設推動。嗣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下稱新工處）辦理106-107年度工程總顧問委託技術服務-「串聯本市瑞芳、雙溪區舊有三貂嶺至牡丹鐵路隧道規劃自行車道設置計畫」（下稱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計畫），向原體育署爭取前瞻計畫經費補助，經該署於107年12月4日函復核定計畫總經費新臺幣（下同）9,979萬7,634元，同意補助5,980萬元為上限，其後辦理過程超出補助額度部分（註：本案嗣後經細部設計增加路線長度、隧道、邊坡保護、邊坡危害搶災、物價波動調整等，致使本案計畫工程結算經費計2億6千餘萬元），請市府自籌。新工處於108年開始辦理委託設計（含監造）及工程招標，分別由○○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兩廠商共同投標）、○○營造有限公司，於108年3月8日、109年1月22日以1,795萬1,129元及1億7,926萬6,000元得標，工程於109年3月6日開工，111年3月1日完工，同年11月30日驗收合格。至於完工後的營運管理，初期試營運由新北市雙溪區公所（下稱雙溪區公所）管理採預約制，至112年1月1日起，交由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下稱觀旅局）正式接管營運至今。
有關陳訴人指出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後更名為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路面工程安全設計不良（車道採用D16竹節鋼筋間距2.4cm之格柵鋪面設計，隧道內照明不足）及營運管理紊亂等情，新北市政府、運動部、交通部運研所、內政部分別說明如下：
新北市政府：
三貂嶺隧道、三瓜子隧道係日治初期建置，作為載運煤礦運輸及發展製糖工業之基礎設施，隨著1984年原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原臺鐵局，113年1月1日轉型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鐵公司】）宜蘭線鐵路擴建工程完工後，三貂嶺隧道及三瓜子隧道遂於1985年功成身退而廢棄封閉，隧道洞口構造、題額、內壁砌石及磚拱構造仍保留完整，市府於108年指定為市定歷史建築，因隧道已閒置數十年，呈現長期無人為干擾之豐富但敏感的環境狀態（積沙塊石、水路刻痕、鐘乳石、蝙蝠等），因此工程執行理念在於保留原有生態與人文樣貌，重啟1條可以體驗環境與生態系統共存的非典型自行車道，設計廠商希望透過景觀工程的設計手法（視覺穿透性）來減少人工構造物（瀝青混凝土【AC】、水泥混凝土【PC】）、人為活動對於自然環境的干擾破壞，提出以全段高架及通透的鋪面材質工法（獲採購評選委員認可），而非一般大幅整地硬底結構工法破壞原生自然地貌，並輔以感應式增亮之間接照明設計。設計階段經專業委員、原體育署、原臺鐵局及府內相關權管單位審查後核定，經原體育署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輔導團訪視，確認友善無障礙自行車道相關條件。
本案隧道鋪面孔縫方向與車行方向垂直，正常使用並無問題，本案隧道線路大多位於非都市計畫區（山坡地保育區）範圍，隧道與土地權屬為臺鐵公司資產管理範圍，非屬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及第6條定義之市區道路，但有參考交通部運研所自行車道設計手冊及內政部市區道路設計規範，依照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包容多元思維設計，屬供一般民眾「休憩型」自行車廊道，非典型公路型自行車道設計。本案自111年7月3日開始試營運對外開放，統計營運階段112年至113年4月，共計超過29萬人次造訪，多數使用者之回饋反映亦屬正向認同。
針對陳訴事項說明如下：
D16竹節鋼筋2.4cm間距選定，採一般租借自行車（UBike）胎寬（3.6cm至3.9cm）於預鑄工廠反覆騎乘試驗後擇定。遊客騎乘時，前進方向皆與鋼筋間隙方向垂直，若有轉向需求，鋼筋鋪面下方則設有扁鋼，因此不會有輪胎陷落問題。至於照明，依據自行車道設計手冊第5.9章規定略以：「遊憩型自行車路網，自行車旅次通常發生在白天，且在自然保護區或生態維護區域，照明會干擾自然生態，爰不需要照明」，本案考量降低原棲地生物與環境的影響及節能減碳目標，照明採以節能防水性燈具並搭配人流感應器，倘有遊客行經時，照度達到最高，無人時則降低照度，僅維持步道周界基本亮度，園區原則不開放夜間營運；自行車友騎乘時，須安裝車燈、著反光衣物，相關入園注意事項已揭露於官網與現場告示牌中。
本案係以活化舊有鐵路隧道為建置目的，環境永續發展為目標，讓民眾能親近自然，營運初期由雙溪區公所管理採預約制，單向通行，每梯80人，上午由雙溪到瑞芳及瑞芳到雙溪各1梯次，下午亦同，1天進場人數為80×4=320人；112年1月1日起，交由觀旅局正式接管委商營運，期間曾試行平日免預約，但因開放初期，過多人潮已超出環境容受限制，大多遊客都在同一時段前往造成壅塞，步行民眾與自行車遊客彼此干擾，為提高旅遊服務品質，避免遊客久候並方便遊客行程規劃，故自同年8月29日起規定平假日均需預約進場（每週一休園，114年8月1日起改為每週二休園），每梯次160人，每日8梯次，每日總參觀人數上限1,280人（當日不可現場預約），112年12月27日檢討預約制度後，將最晚可預約日改為「前往日期當天」，有餘額皆可預約。據市府統計112年1月1日正式營運迄114年7月31日止，步行遊客受傷人數占入園總遊客人數比率為0.0128％，自行車遊客受傷總數占單車入園總人數比率為0.038％[footnoteRef:1]，相較入園總體人數42萬8,373人比率極低。有關入場規則、使用限制（限速、牽引路段）等，皆已於登記預約網站及現地入園哨口公告；另就部分停等路段之鋼筋鋪面進行加密處理，休憩站等處所設置之自行車架上加裝反光條帶等措施改善。 [1:  截至114年7月31日止，入園總數42萬8,373人，其中單車總數為5萬5,153件，單車受傷案件計21件。] 

運動部：
該部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補助執行重點，係補助地方政府建置具特色主題自行車道及優化既有自行車道，改善其基礎設施設備，未設限計畫總長度及是否為自行車專用道，但必須符合特色路線之要求，並以串連運動休閒園區及名勝景點為佳，建置完成後之路線可成為經典路線者。新北市政府所提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計畫，符合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補助政策及重點，爰予核定補助經費。
該部於事前審查階段，皆有要求各補助案件之自行車道路線規劃設計，需參考交通部運研所研訂之自行車道設計手冊等辦理，惟該手冊屬參考性質，當時列於通案意見，查新北市政府回應中亦有敘明，該園區雖非都市計畫道路，但亦有將前開手冊規定納入參考。
針對陳訴人反映意見，係屬公共政策理想與實際執行之間差距，因政府施政應確保公共建設符合相關法規及安全規範，並以滿足大眾需求為根本原則，從而發揮其最大效益。儘管陳訴人認為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計畫無法達成「串起1條可以成為國家級自行車路網」目標，但不可否認新北市政府透過對舊隧道之活化再利用，成功新闢1條連接雙溪牡丹與瑞芳三貂嶺之休閒漫遊自行車道，對當地景點串聯與觀光發展仍具有極大影響。爰此，該部認為該計畫未有違反營造友善自行車道以提供民眾騎乘使用自行車道原計畫用途之原則，亦未偏離營造友善自行車道之核心目標。
交通部運研所：
該所自行車道設計手冊5.1節就鋪面說明略以：正確的鋪面設計建議考量設置地點之生態特性，除建議具有水土保持功能，亦需滿足維繫既有生態存續作用、自行車道上建議避免設置排水溝進水格柵或蓋板，無法避免時，進水格柵建議與自行車行進方向垂直，開孔短邊（格柵淨距）宜小於1.3cm。
前揭設計手冊5.9節就自行車道照明說明略以：運輸型自行車路網大多鄰近或共用公路及市區道路，因此道路照明大致會依循相關規範設置，而在路線偏離主要道路或採實體分隔時，則需注意其照度是否足夠，不足時建議予以加強或設置專屬照明。遊憩型自行車路網，自行車旅次通常都發生在白天，且在自然保護區或生態維護區域，照明會干擾自然生態，爰不需設置照明。但若部分遊憩型的自行車路網適合夜間活動或具運輸功能，則建議設置照明，採用較低等級的燈具及光強度來降低燈光所造成之損害。
內政部：
案址原為荒廢之宜蘭線鐵路隧道，經新北市政府改建成觀光自行車道路線，非屬該部主管市區道路條例第2條及第6條規定修築之市區道路範疇，並不適用市區道路設計規範之規定。
本案自行車道採用鋼筋隔柵鋪面或使用較低節能照明，基於安全考量，建議可檢討管制自行車使用行為，以保障通行安全。
綜上，新北市政府向原體育署申請前瞻基礎建設「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補助經費，建置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設計廠商基於活化歷史建築、維護當地生態景觀及串連周遭景點並促進觀光發展等多元需求，提出高架棧道設計構想，自行車道鋪面採用鋼筋間距2.4cm之格柵及隧道內低照度照明設計，完工後採預約制管理。有關陳訴人反映之意見，經本院實地履勘瞭解，乃係屬公共政策理想與實際執行間之差距，新北市政府透過對具文化資產之舊隧道活化再利用，成功新闢1條連接雙溪牡丹與瑞芳三貂嶺之「休閒漫遊」自行車道，適合「不同族群」之運動需求並兼顧當地生態維護，並未偏離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之核心目標。
新北市政府向原體育署申請前瞻基礎建設「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經費建置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主要功能定位為連結猴硐-三貂嶺-牡丹交通之自行車道，但規劃設計過程中必須考慮文化資產、當地生態、創生、體育、交通、發展觀光等複雜議題，致使設計成果之交通功能性大減，反而凸顯景觀裝置藝術的成分較高，其近年雖獲得國內外景觀、環境永續、文化資產再利用、建築等各領域獎項肯定，但正反意見兩極，如：申請計畫名稱與目前實際營運狀況宣傳不符，亦有遊客騎單車跌倒受傷事件發生，新北市政府允應以本案為鑑檢討改進，避免計畫效果與原申請目的減損的窘境情況發生。
新北市政府配合原體育署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營造休閒運動環境計畫目標，提報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計畫，該計畫第八章結論與建議略以：「1.舊三貂嶺隧道經修補後可作為自行車道，屆時自行車道路網可聯結猴硐-三貂嶺-牡丹，進而配合臺鐵沿線觀光發展之建設與推動。2.建議未來推動地方觀光主題，如猴硐-三貂嶺-牡丹之自行車道路網及臺鐵平溪線沿線觀光城市，使各路網相互串聯，產生更多元之旅遊方式。3.三貂嶺隧道已有近百年歷史，極具古蹟價值，建議以不破壞原貌之方式進行補強。4.除北口及南口外之銜接路段，建議仍保持隧道內自行車道行車速限30公里/小時」，經原體育署於107年12月4日核定同意補助，核定函說明重點略以：「旨案工程主要辦理自行車道，請參考交通部運研所自行車道設計手冊（2017修訂版）及原內政部營建署自行車路線規劃及設計原則參考手冊、市區道路設計規範辦理」，消息傳出，各界莫不抱以甚高之期待。
惟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完工後於112年1月1日正式營運，車道鋪面採用鋼筋間距2.4cm之格柵及隧道內低照度照明設計，營運採預約制管理，雖係為顧及當地環境生態、歷史古蹟維護，以及避免採瀝青混凝土（AC）、水泥混凝土（PC）之人工構造物傳統式設計，惟遭部分團體（自行車車友）批評「設計了1條非常不適合騎自行車的自行車道」，由於外界的批評聲浪過大，據此新北市政府於三貂嶺隧道活化後，認為該隧道不僅僅提供作為自行車或步行通行使用，亦為環境永續發展並強調該隧道保留的歷史、生態，於111年7月28日召會研議後，將本案場域名稱調整為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另於預約網站入場公告及現場入園哨口公布空間使用規則（自行車限速【10公里/小時】及牽引段路段等）及禁止事項，宣傳重心已從原來的自行車道調整為生態友善隧道。因新北市政府對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之管理方式，係平、假日皆採全面預約制，每日開放時間為08：30至16：30，每週星期二為固定公休日，以致車友若於未開放時段或無上網預約時，即無法透過該隧道通行問題，需有替代方案或相關配套措施，爰交通部運研所奉交通部指示，提出「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前後路段之替代路線研議」，考量目前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周邊可供自行車騎乘之市道102線及區道北37線等道路地形起伏大，路徑彎繞，騎乘舒適性不佳，屬於挑戰級自行車路線，難以規劃做為多元路線（三貂嶺生態友善隧道）之替代路線，爰建議利用前後之兩鐵車站（雙溪站及猴硐站）間以兩鐵接駁，但此方式使原申請核准計畫連結三貂嶺及牡丹兩地區交通之功能性大減，陷入了「自行車道」與「生態友善隧道」選擇定位的難題。
綜上，新北市政府向原體育署申請前瞻基礎建設「營造友善自行車道計畫」經費建置三貂嶺隧道自行車道，主要功能定位為連結猴硐-三貂嶺-牡丹交通之自行車道，但規劃設計過程中必須考慮文化資產、當地生態、創生、體育、交通、發展觀光等複雜議題，致使設計成果之交通功能性大減，反而凸顯景觀裝置藝術的成分較高，其近年雖獲得國內外景觀、環境永續、文化資產再利用、建築等各領域獎項肯定，但正反意見兩極，如：申請計畫名稱與目前實際營運狀況宣傳不符，亦有遊客騎單車跌倒受傷事件發生，新北市政府允應以本案為鑑檢討改進，避免計畫效果與原申請目的減損的窘境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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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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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二，函請運動部日後計畫審查核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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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鼎銘
[bookmark: _Toc4467127]蕭自佑
1

